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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BE_8B_E5_B8_88_E6_c122_483632.htm 一、关于“律师事

务所” 在《律师法》中不再规定律师的执业组织形式。律师

的执业组织形式应由律师自己决定。 律师事务所的形式可由

其他法律调整，如公司制的事务所，应由公司法调整，合伙

制的律师事务所应由合伙法调整。《律师法》可以在执业资

格一章中规定开业资格，真正把住执业和开业的“入门”关

。将执业组织形式交给律协去管理和指导，以执业责任为核

心，而不是以执业组织为核心，搞好律师的行业管理。二、

关于“律师执业条件” 考虑这一章增加开业条件的内容，成

为“律师执业条件和开业条件”。将律师执业条件和在不同

形式的执业组织即律师事务所作为投资者和管理者的律师条

件分别作出规定。 对于执业条件，在最近已提高了报考条件

的情况下，要进行律师执业入口制度的整体考虑，应将“入

门”作为条件和过程的配套制度来规定。西方国家将律师“

入门”制度分为：学历教育考试执业前技巧、技能教育律师

事务所实习几个阶段。根据我国实际情况，这几个阶段都严

格规定下来，在全国统一执行恐怕有困难，但应当规定出严

格的实习制度。 可以考虑在执业条件中增加推荐人，申请执

业应当由三至五名资深律师推荐。还可以考虑全职实习的一

年时间而兼职实习应有两年时间。 对于开业条件，可以从律

师的执业年限和信用记录两方面去规定，按中国律师业的发

展情况，5年的执业年限是比较合适的，现在的合伙人的资格

规定太松了。信用记录应强调是未受过执业处分的，把道德



与执业规范水准用信用记录来衡量是目前可行的标准。将律

师具有好的信用记录作为开业条件是提高全行业信用度的必

要基础。三、关于执业范围 执业范围应当扩展，但在法律中

继续列举下去显然也有弊端，因为新的业务还在继续出现。

所以用包容量很大的原则性规定能解决这个矛盾。执业范围

可表述为： 律师可以从事下列业务： (一)接受委托人的委托

，担任代理人，参加诉讼或仲裁； (二)接受非诉讼法律事务

委托人的委托，提供法律服务； (三)接受委托人的委托，提

供其他法律服务。 上面的表述将律师业务概括为诉讼和非诉

讼两大类，应当能灵活地包括了律师目前的各类业务范围。

但同时又明确地将律师业务限定在向社会提供法律服务这个

大范围中。四、关于律师的执业权利 在律师中应该规定律师

的执业权利，但应该规定那些权利与其他法律尤其是诉讼法

怎样协调，是很费思量的。《律师法》颁布前已由诉讼法规

定律师的诉讼权利，这样使得《律师法》失去了规定律师执

业权利的空间。重修《律师法》还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建议

一：将律师执业权利做全面规定，既有诉讼法权利，也有非

诉讼活动中的权利； 建议二：对律师执业权利做正面规定，

明确列出律师在执业活动中应享有的权利，律师的执业义务

专门列出，不应像现行《律师法》那样权利与义务在同一条

款中共存，成为实际上的义务条款。 建议三：将诉讼法中的

对律师执业的禁止性条款列入《律师法》的义务性条款中，

从而解决程序注与律师法的协调问题。 建议四：律师的执业

权利至少应包括：代理权；辩护权；合理收费权；调查收集

证据权；执业过程中人身特别受保护权；执业过程中言论不

受追究的豁免权；独立执业不受干涉权。 需要特别强调的两



个权利是： 1、调查收集证据权 我国现行的程序法律将证据

收集与事实调查放在了诉讼的极其重要的位置。律师收集证

据、调查事实成为诉讼活动的重要环节。但现行《律师法》

及程序法对律师行使调查权的规定显然不能适应这种诉讼制

度改革的进程。《律师法》的修改应对此做出规定。可行的

办法是由律师向检察院、法院申请“调查令”，由检察院、

法院审查许可发出调查令后，律师凭调查令调查收集证据。

有国家司法机关的强制力做后盾，才使律师的调查成为可能

，使律师在诉讼中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 2、免除对委托人

的作证义务 律师与委托人之间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关系，而忠

诚于委托人是律师业赖于以生存的基石。这种关系就像医生

与病人的关系一样，需要给予特别的保护。因此，律师在接

受委托人的业务中获取的有关证据或信息包括犯罪的证据，

都可以免除律师的作证义务。然而，对于极个别的像黑社会

犯罪等针对社会的犯罪行为或极其严重的危害国家安全的犯

罪行为，即使是律师的委托人，律师也是不能免除作证义务

的。五、关于律师的执业义务 在强化律师执业权利的同时，

必然要强化律师执业的义务。义务的规定，应体现律师的特

点，按照律师业的行业要求来规定。律师执业义务的条文应

对照律师执业权利，在条文设计上与权利的规定项数大体相

当。现行《律师法》的义务性规定范围较宽，又未体现出《

律师法》的特色，应作些改动。可考虑规定以下义务： l、忠

实于委托人的义务。 2、尊重法庭及仲裁庭的义务。 3、保密

的义务。 4、避免利益冲突的义务。 5、及时完成委托事项的

义务。 6、节约委托人费用的义务。 7、遵守律师协会管理规

范的义务。 8、遵守和执行其他法律法规规定的义务。六、



关于“法律责任” 应增加律师必须强制参加职业保险的规定

，确保委托人的赔偿可以落实。同时，虽然律师和事务所不

得免除或限制因违法执业或因过错给委托人造成损失所应承

担的民事责任，但在超出或可能超出律师执业保险数额的业

务中，可以在委托合同中对最高赔偿额予以约定。这样，即

能保证委托人受偿权利的实现，又能避免律师事务所及合伙

人的巨大风险，有利于保障律师业的顺利发展。 100Test 下载

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